
附件 

 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所屬老人福利機構住民財物代管注意事項流程表 
 

 

 住民入住後，由住民或其

親友、代理人填具財物託

管申請書 

 

◎需財物托管住民： 
1、生活不能自理者。  
2、因重病住院治療者。 
3、養護、長期照護有代
管需求者。 
4、其他特殊狀況需要協
助者。 

向機構提出申請 

機構負責人或負責人授權之人認定
後，指定專人辦理，並填入托管財
物登錄簿 

存摺、金融卡、印鑑
或其他財物等 

定期存款單、有價證券、
金飾或珠寶等貴重物品 

現金 

存入 
帳戶 

攝影存證，並存放金融機
構或機構保管箱保管 

分別指定專人保管 

協助 
開立 
帳戶 

無 有 

代領零用金 

填寫提領托管 
申請書 

收支憑證 
存貼存證 

紀錄托管金收支明細表 

住民退(離)機構 

由本人、代理人或機構指定之人
代為填寫領回托管財物收據 

機構建檔保存 

本局定

期查核

財物代

管執行

情形 


